
 

骑自行车时请遵守规则！ 

 

    有关自行车骑行的道路交通法进行了修改，自 2015年 6月 1日起，对于多次发生危险的

违反规则的自行车骑行者，有义务参加以安全骑驶为目的的自行车骑行者讲习（讲习时间为 3

小时，听讲习手续费为 5700日元），在此告知大家。 

 

    所谓危险的违反规则是指违反无视信号灯、没有在指定地点暂时停止、进入放下断路闸的

铁道口，酒后骑车等 14个项目（注）。对于在 3年内触犯了 2次以上规则的自行车骑行者，都

道府县公安委员会将命令其参加自行车骑行者讲习。如果违反听讲命令，将被处以罚款。 

    

 关于《自行车安全利用五规则》，请再次阅览一遍第二页。希望大家遵守规则，预防自行车引

起的交通事故。 

 

（注）14条危险行为 

1. 无视信号灯 

2. 违反禁止通行 

3. 违反人行道上减速慢行 

4. 违反区分通行带通行 

5. 在路侧带行驶时妨碍行人通行 

6. 进入放下断路闸的铁道口 

7. 违反十字路口安全行进义务等 

8. 在十字路口妨碍优先行驶的车辆等 

9. 违反环状交叉路口安全行进义务等 

10. 没有在指定地点暂时停止等 

11. 违反在人行道上行驶时的通行方法 

12. 驾驶刹车性能不好的自行车 

13. 酒后骑车 

14. 违反安全骑驶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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